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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蓬：宗教道德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
作用探讨

张志蓬

    〔摘要〕 宗教道德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作

为神圣化了的世俗道德，宗教道德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道德文化资源；二是宗教生态

伦理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料；三是作为社会和谐的有机组成部分，宗教

道德及其所赖以维系的宗教界自身的和谐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此外，各宗

教都比较重视其成员的道德修养问题，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合理之处。 
　　〔关键词〕 宗教道德，和谐社会，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07)04-0032-03 
　　 
　　社会和谐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许多功能已然衰

退，但是宗教道德的行为规范功能却日益突出。因此，挖掘并发挥宗教道德的积极作用，对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作为神圣化了的世俗道德，宗教道德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道德文化资源 
　　 
　　首先，宗教伦理在宗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宗教伦理是体现在行动中的宗教信仰，如在由

信仰、希望和仁慈构成的基督教三主德中，信仰上帝便是首先的一条。而这又构成了所有其他

宗教道德的神圣基础。可以说，宗教道德是建立在世俗道德基础上的被神学升华了的一种道德

观。如佛教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为基本的道德准则，以“涅磐寂静”为最高的道

德理想，以“四度”、“六摄”等为道德修持方法，以“五戒”、“十善”为基本道德规范，构成了一套

完整严密的道德体系。其中，无论是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为
内容的“五戒”，还是以“妄语”、“恶口”、“两舌”、“无义语”、“绮语”为内容的“五口恶”，都从负

的方面或“禁止”的方面对人的行为作出了规定，其本质不过是一个善恶问题。基督教也具备了

完整的以爱为核心范畴的伦理体系，基督教关于“爱”的道德原则的一个最彻底、最简单的表述

就是“要爱人如己”。当代宗教伦理学家蒂利希也宣称终极的道德原则是仁爱。其他宗教的情况

也大体如此。可见，宗教信仰的基本途径在于宗教修炼，而宗教修炼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是一

个道德修养问题。而且宗教戒律或宗教行为说到底也都同伦理道德有关。 
　　其次，宗教道德作为一种观念或意识形态，虽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它作为一种行

为规范和伦理准则，所关涉的却是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际关系或人伦关系。简单说来，宗教

道德就是一种以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为规范对象的道德，而世俗道德就是一种以人与人之间

的世俗关系为规范对象的道德。但在现实的文化现象中，这两者又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例

如，在著名的摩西十戒中，前面四项，包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跪拜和

侍奉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都属于宗教道德的范畴。而后

六项，包括“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
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等，显然属于世俗道

德的范畴。这就表明，宗教道德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来自于世俗道德并以世俗道德为基础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宗教道德中，即便是世俗道德的内容，也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笼罩在神圣的

光环中。如果说世俗道德最根本的功能在于调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符合于社

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和需要，那么，宗教道德最根本的功能就在于把以现存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说成是神的意志和天命的安排，把维系这种社会关系的社会道德宗教化或

神圣化，促成并巩固世俗道德的内在化，使恪守世俗道德成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 
　　最后，宗教伦理起源于人们道德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包含了人们对社会道德起码准则



的认定。各个宗教传统中都有对一定道德关系的肯定。正如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

会议第二届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全球伦理不是要把各种宗教简

化为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
”这就是立足于人性、人权、人道这一人类共同性要求而提出的人类伦理最基本的“四项不可取

消的规则”，即“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

秩序”，“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

的文化”。这四项基本道德规则分别对应了古老宗教伦理传统的四项基本要求：即“不可杀

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和“不可奸淫”，这可以说是宗教道德对人类迄今为止的重大贡

献。宗教伦理在这里肯定的是“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说到

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①尽管宗教是人类文化中“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

强大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②然而，宗教

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史上，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激荡，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占有

重要地位。当前，在日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宗教文化作为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媒介和载体

起着独特作用，其中，宗教道德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力量愈来愈突出，理应成为和谐文化建设的

资源。 
　　 
　　二、和谐社会应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宗教生态伦理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

有益的思想养料 
　　 
　　万物有灵论和自然神论是原始宗教的基本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世界各大宗教大多

持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神创造的，人应该道德地对待自然，保护资

源和环境。如生态神学认为，上帝既创造了一切，也存在于创造过程和被造物之中。人与自然

界都被上帝所经历，自然界也具有内在价值。道教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所以世

间万物互相依存、不可分离。佛教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华严哲学“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的思想，提示了世间万物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宗教这种“万物一

体”的神圣观和整体观念已为现代科学所证实。由于自然环境是神圣的创造，人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宗教教义认为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是人的神圣使命。佛教有“不杀生”的戒律、实行素食

的制度，佛经中甚至有佛舍身饲虎、割肉赎鸽之类的故事，彰显了佛的献身精神。道教中有具

体执行“戒杀放生”原则的“放生会”和拯救天下生灵的“水陆道场”等。基督教讲“爱邻舍”，把这一

教条推广应用于生态领域，就是要求人类爱与之相邻的自然环境。基督教、犹太教的安息年、

安息日也是关心人和动物的宗教行为。 
　　宗教一般都要求减少人欲，破除对世俗物质和感官享乐的追求，更看重精神生活。如道教

认为生命的价值取向应该是“返朴归真”、“见素抱朴”，人应该“清心寡欲”，顺应自然，诗意地

生活在世上。佛教徒坚守十戒，认为贪、嗔、痴“三毒”是人生一切烦恼的根本，主张“不视听

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等。伊斯兰教主张“两世吉庆”，把来世和今世结合起来，但

不主张在今世过度地享乐。《古兰经》说：每逢礼拜，你们必须穿着服饰。你们应当吃，应当

喝，但不要过分。宗教徒这种不为物累、不以欲烦的精神境界与现代社会人们一味追求物质主

义、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表明，人与自然应成为一种朋友式的伙伴关

系。如果人为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终将会遭到自然的报复。1998年长江流域的

特大洪水及2003年的“非典”疫情就是明证。毫无疑问，宗教推崇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对医治时

下异化了的消费观念不啻为一剂良药。 
    三、和谐社会应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作为社会和谐的有

机组成部分，宗教道德及其所赖以维系的宗教界自身的和谐，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社

会条件 
　　 
　　“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的优秀

成分，也是宗教文化与宗教道德的重要内容。我国宗教的许多教义教规中都蕴藏着有利于社会

文明和时代发展的进步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精神。我

国五大宗教都有着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一亿多信教群众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共



同倡导的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扶贫救困、乐善好施等原则，其主旨与以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和职业道德为内容的公民道德基本要求有着相同之处，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社会主

义荣辱观为基本道德规范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对规范社会

行为、融合世道人心、慰藉人们心灵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善恶问题是宗教伦理讨论的基本问题，扬善抑恶是宗教伦理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信仰者

最根本的道德义务。宗教认为善源于人之圆明纯净的心性，善是洁净的心灵与洁净的行为的统

一，爱人和舍己既是善的具体表现，也是宗教伦理所设计的处世原则，对他人要常存宽恕怜悯

之心，或体上天好生之德。各宗教都确立了抑恶扬善的道德原则，要求人们去恶从善，保持圣

洁的美德。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都主张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人类尊严为最大的善。不仅如

此，宗教伦理要求的善是洁净心灵和洁净行为的统一。各宗教常常通过禁忌来限制教徒们的不

洁行为。如在食物禁忌方面，佛教徒忌食荤腥，犹太教徒禁食动物腿筋，伊斯兰教不食猪肉

等。 
　　宗教界的自身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西方的宗教发展呈现出强烈的教

派性和排他性，而我国的宗教发展则具有鲜明的包容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各教派之间、信教群众之间、信教群众与神职人员之间互相尊重，各信其教，和平共处，形成

了较为融洽和谐的关系，为社会的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谐社会必须有基本的道德规范，

才能保证人与社会的动态稳定。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的伦理道德，为人们在物质利益之外提供生

活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诠释，从而使传统和现代、人文与科学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宗教伦

理的变革甚至会促成社会新生制度的发育，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其社会学名著《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中就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教伦理的道德指令

和行为规范。我国五大宗教都有自己的“戒律”，有约束力较强的道德要求，对社会转型期出现

的道德失范进行心理疏导，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创造健康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作用。几十年来，

宗教界通过弘扬本宗教的传统美德向人们传播爱心、慈善、功德、智慧，涌现出大量道德高

尚、乐善好施的先进人物，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

极因素。 
　　此外，各宗教传统都重视其成员的道德修养问题，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合理之处。改革开

放和市场经济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竞争加剧、升学

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这些因素使人的心理压力增加，心理疾

病蔓延，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而宗教在调节情绪、净化心灵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不仅如

此，宗教伦理还包含了万物一体的仁爱精神和普世情怀。如基督教的“爱人如己”，伊斯兰教

的“穆斯林皆兄弟”，佛教的“普渡众生”，以及地藏菩萨以“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地

藏”的慈悲心下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愿等等。一些虔诚的宗教徒正是在宗教道德的感

召下，成为道德楷模，有的甚至成为圣徒。 
　　宗教伦理对于道德修持有着独特的要求，他们大都强调主体的自律、内省和觉悟，主张内

修和外修相结合，修道、修心和修身相统一，借助修行养性和行善积德，宗教信仰者可以克服

和消解不良的精神状态，产生一种健康的心理治疗效果，甚至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像道教的

内丹、佛教的坐禅、基督教的忏悔、伊斯兰教的礼拜等已经被运用到医疗、保健、养颜等方

面，并已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宗教道德也有其保守和消极的内容，如宗教道德往往通过对世俗价值的贬抑，对神

圣价值的推崇，来缓解和摆脱人们对世俗功利价值的执著，客观上消解人们进取拚搏的意志。

特别是由于宗教自身的特性，宗教的伦理道德体系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具有恒常性，在社会迅

速变迁的背景下，宗教道德显示出其滞后的一面，有些内容还可能与世俗生活发生尖锐的冲

突。当前，回应和谐社会的目标，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广大宗教工作者和宗教界人士应一道关注宗

教，发挥宗教道德作为社会风气净化剂和精神障碍疏导器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道德体系的建

设与完善。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7. 
　　②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5. 
　　责任编辑 王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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